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7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

字第76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犯罪事實

一、乙○○於民國112年11月11日12時40分許，在臺鐵臺中站前

之成功路口公車站，發現AB000-A112679（00年00月生，姓

名年籍詳卷，下稱甲○）也在該處等候公車，乙○○遂與甲

○攀談，並要求甲○互加通訊軟體LINE之好友，經甲○同意

後而取得甲○手機互加聯絡人，此時甲○等候之75號公車

（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大客車）進站，甲○旋即上車，乙

○○亦跟隨上車，甲○上車後原本坐在公車司機後方之坐

位，然乙○○邀請甲○與其一起坐到公車後排位置，甲○不

疑有他，而同意坐在公車最後一排左側靠近窗戶之座位，而

乙○○則坐在甲○右側之靠近走道位置。甲○與乙○○於聊

天過程中，告知乙○○伊目前仍就讀某高中二年級（校名詳

卷），乙○○因而知悉甲○為未滿18歲之少年，竟仍基於強

制猥褻之犯意，未經甲○同意即徒手撫摸甲○之大腿、並徒

手伸入甲○內衣撫摸甲○之胸部，甲○不願接受乙○○之猥

褻行為，惟擔心斷然拒絕乙○○將遭受不利，僅口頭向乙○

○表示「你可以先不要這樣嗎」，然乙○○竟進一步試圖將

手伸入甲○之內褲撫摸伊陰部，甲○見狀遂以隨身包包護住

其下體，阻止乙○○之侵犯。

二、甲○因對臺中路況不熟，若未能於目的地站牌下車恐將迷

路，是甲○見伊目的地站牌即將到站，起身欲下車，然乙○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卻以身體阻擋甲○通過，並拉住甲○之手阻止甲○下車，

要求甲○一同前往日月潭遊玩，甲○見乙○○不願讓伊離

開，遂假意提議若乙○○讓伊去補習班上課1小時，之後便

與乙○○同去等語，請求乙○○讓伊下車，此時乙○○接續

先前對少年強制猥褻之犯意，遂要求甲○親吻其臉頰，甲○

為求脫身並取信乙○○，不得不依乙○○之指示親乙○○之

臉頰示好，乙○○始同意讓甲○下車。

三、隨後甲○與乙○○在臺中市南區黎明向上路口公車站下車

後，乙○○竟仍繼續糾纏甲○，於同日13時35分許，在臺中

市○○區○○路0段000號前，乙○○接續同一對少年強制猥

褻之犯意，要求甲○親其臉頰，甲○為求脫身，擔心拒絕乙

○○將遭受不利，因而不得不隔著口罩以嘴碰觸乙○○之臉

頰2次，然乙○○竟向甲○稱「你這樣沒有誠意」，並徒手

扯下甲○之口罩，違反甲○意願，親吻甲○之嘴唇，並試圖

伸入舌頭至甲○口中，甲○遂緊閉牙門阻止乙○○進一步侵

犯，乙○○為上開強制猥褻犯行得逞後，始同意甲○離開前

往補習班上課，甲○脫身後迅速進入補習班（住址詳卷），

並向同學張○○、周○○、黎○○、荊○○等人哭訴遭侵害

之過程，並提供乙○○之LINE帳號照片佐證，補習班老師張

○○、賴○○等2人獲悉上情後，隨即與黎○○共同外出追

尋乙○○下落，此時乙○○不知東窗事發，仍在補習班附近

之某彩券行等候甲○下課，張○○、賴○○在上開彩券行發

現乙○○後，當場質問乙○○所為強制猥褻犯行，乙○○見

事跡敗露，旋即逃離現場。

　　理　　由

一、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乙○○固坦承其曾於112年11月11日12時40分許，

在成功路口公車站與甲○共同搭乘車牌號碼000-00號之75號

公車，期間其邀請甲○至公車最後一排同坐，甲○坐於左側

靠近窗戶之座位，被告則坐在甲○右側靠近走道之位置，甲

○在公車上曾告知被告伊目前就讀某高中二年級，及甲○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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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著口罩親被告臉頰，後兩人一同於黎明向上路口公車站下

車，甲○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之彩券行前，甲○

再次戴著口罩親吻被告臉頰2次，被告則向甲○稱「你這樣

沒有誠意」等語，是第3次親吻未隔著口罩等事實，惟矢口

否認有何公訴意旨所指犯行，辯稱：我沒有恐嚇也沒有威脅

甲○，是甲○心甘情願親我的，我也沒有摸甲○大腿、胸部

或舌吻，在公車上是甲○主動提出要加我的LINE，如果甲○

不願意，為何在公車上或下車後人那麼多甲○都沒有求救，

甲○離開時我覺得她很高興。本案證人全部都是甲○的老師

或同學，我覺得對我很不公平等語。經查：

　㈠前開被告與甲○於112年11月11日12時40分許搭乘75號公車

之過程及下車後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前發生之

事，有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

(他卷第7至15、35至40頁，本院卷第109至133頁)、證人即

甲○之老師張○○、賴○○及甲○之同學黎○○、荊○○、

張○○、周○○於警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可佐(偵卷第51

至53、61至63、71至73、81至83、91至95、97至101、175至

182頁)；並有甲○手繪之公車位置圖、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

四分局偵查隊刑案照片黏貼表、112年11月11日道路監視器

影像截圖、被告LINE頭貼照片、證人張○○、賴○○、黎○

○拍攝被告錄影畫面截圖、甲○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截圖、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月9日刑生字第1136003514

號鑑定書、告訴人衣物採樣照片(偵卷第49、103至109、11

1、147至150、151)、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

關係人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疑似性侵害案件證物採集

單、性侵害案件驗證同意書、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11

2年11月11日受理疑似性侵事件驗傷診斷書、臺中市性侵害

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訊前訪視紀錄表、刑事案件證

物採驗112年11月12日中市警四分偵字第112679號紀錄表、

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偵查隊

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偵查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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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偵不公開卷第3、5、7、11、13至17、19

至22、27、29至30、31、33頁)、113年度院保字第1060號扣

押物品清單、檢察官勘驗筆錄及GOOGLE地圖2張(本院卷第31

至32、151至155頁)在卷可證，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雖否認有何對少年強制猥褻犯行，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惟有證人甲○指證明確：

　⒈證人甲○於警詢中證稱：當天我要搭乘75號公車，被告過來

跟我搭話，我們有聊到我家狗的事，我給被告看手機裡狗的

照片，被告突然拿走我手機說要加我LINE，我想是阿公加LI

NE沒關係，後來被告跟我一起上了75號公車，一開始我坐在

公車前段，被告拉我的手跟我說坐後面比較寬敝，我覺得被

告白髮蒼蒼是老人家，很和善，跟他到後面應該沒關係，所

以我就跟被告到公車最後面最右邊的座位坐，被告坐在我右

手邊，把我要出入的地方都卡住了，一坐下來被告就開始把

他的左手從背後放我左肩上摟抱我，一邊跟我聊天，然後被

告左手開始往下伸進衣服摸我腰腹部，然後為了要打消被告

對我的性慾，我故意跟他說我肉肉的沒什麼好摸，沒想到被

告的右手開始摸我的右大腿，接著想從我的褲子伸進去摸我

重要部位，我立刻用我的包包擋住不讓他摸，被告的右手就

換伸進衣服及内衣摸我兩邊的胸部及捏我的乳頭，他從一開

始上車就開始摸我直到我下車，過程大約40分鐘。在公車要

到黎明路向上路站的前5站，我覺得自己要想辦法下車，我

開始跟被告假裝友好跟他約定，請他等我下課再跟他出去，

原本請被告等我4小時，被告跟我討價還價到等我1個小時，

他才同意讓我離開去跟老師請假，被告叫我親他，我不知道

被告有無帶兇器，我怕我出聲或拒絕被告會傷害我或對我不

利，且被告堵在我座位旁我沒辦法離開，為了可以下車，就

親了他3下。13點20分到黎明路向上路站，被告跟我一起下

車，我加快腳步要去上課，被告把我拉至臺中市○○區○○

路○段0000000號間其中一根騎樓柱子後面叫我親他，我一

開始隔著口罩親他臉頰，可是被告把我口罩及自己的口罩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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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強吻我的臉頰及嘴巴，被告想把舌頭伸進我嘴巴，可

是我用力閉緊所以他沒有得逞，我覺得很噁心。我覺得一定

要在黎明路向上路站下車，因為我不是臺中人，我只知道這

站，如果錯過我就會迷路，這是我唯一可以逃離的機會，所

以我就讓被告摸讓被告親。我到寵物店就開始哭並和我老師

說事情的經過，老師就衝出去錄影並質問被告為何騷擾他學

生等語(他卷第7至15頁）。

　⒉甲○於偵查中具結證稱：112年11月11日我在火車站前等

車，被告突然跑出來問我要去哪裡，我說要去寵物證照的美

容班上課，被告就說他可以載我去，還說證照都沒有用，我

本來以為只是一般跟老人聊天，就將我手機內寵物狗的照片

給被告看，不料被告突然將我手機搶走，說要加我的LINE，

還說以後要約我去日月潭玩，還要我今天去日月潭不要上

課，我想說我的車快來了，而且加了LINE之後也可以刪掉，

就同意被告拿我的手機開啟LINE的QRCODE，再拿被告的手機

掃我的碼，後來75號公車來了，被告跟著我上車，我當時坐

在司機後方第一排，被告要我跟他一起坐在最後面一排，我

的左邊是窗戶，被告坐我右手邊，被告突然將手繞過我的後

背放在我左肩上，右手放我的大腿，最後把手伸進我內衣

內，摸我的兩側乳頭，有揉也有摳，被告還試圖撫摸我的下

體，但我用隨身攜帶的工具包用力護住下體，所以被告才沒

得逞。過程中被告用聊天的方式說他很有錢，女兒在做銀

行，還要我當他第3個女兒，我想說可能遇到變態，萬一我

反抗他會有武器會傷害我，我當下覺得很噁心（甲○落

淚），我想逃，但不知道怎麼逃，我後來想到要讓被告信任

我，我就試圖與被告談判，騙被告說要請假，讓我可以跟被

告出去，被告一開始還不相信我，我為了取信於被告，不得

不主動親他的臉頰，讓被告相信我願意與他出去，還說讓我

上一小時的課，之後我就跟被告去日月潭，被告最後才同意

讓我下車，並讓開他的位置，讓我走下公車，被告一路持續

摸我的肚子及胸部、手、大腿，及身體隱私部位，直到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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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為止，過程大約有40分鐘。我後來在黎明路與向上路口下

車，被告也追下車，要我親他的臉頰，我為了脫身，不得不

配合被告，我戴著口罩親被告的左右臉頰各一次，結果最後

被告將我的口罩拉下，直接親吻我的臉頰及嘴唇，還試圖將

舌頭放進我的嘴巴，但我嘴巴緊閉，被告還是有將舌頭抵住

我的牙齒。我事後將這件事情告知補習班的女性員工，員工

就去通報老師張○○、賴○○，當時另外一個學姐有拿手機

去拍被告的照片給我確認，我說就是照片中的男子，之後老

師才憑照片去質問坐在彩券行的被告，彩券行距離寵物店約

200公尺，賴○○老師就拿手機開啟錄影，質問被告為何要

對我性騷擾，被告對老師說我都是自願的，之後被告就站起

來走掉了等語(他卷第35至40頁)。

　⒊復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112年11月11日星期六，大約中

午12點40分左右，我在臺中火車站成功路口等公車要去證照

班上課，我只知道上課寵物店的店名，不知道地址，我都固

定坐75號公車，在固定的站牌下車，並走固定的路線。當天

被告突然搭訕我，我想說被告是老人家，可能是小孩不在，

很無聊，想說老人家多陪伴一下，就跟他講一下話這樣。被

告問我是大學生嗎，我說不是，我告訴被告我讀某高中二年

級，等車的時候被告拿我的手機加LINE，公車來了之後，被

告跟我一起上車，還說「走，我們去什麼日月潭，不要上證

照班了」，我就跟他說不行，一開始我坐在公車前排前面最

靠窗的位子，被告就突然說要跟我說什麼事情，叫我去公車

最後面講，我就想說應該沒什麼差，我那時候坐在最左邊也

是靠窗，是被告叫我坐裡面，坐下後被告開始碰我，先用左

手我背後繞過去碰我肚子，將手伸進我衣服和胸罩內摸我的

胸部，又用右手想要伸進我褲子，我用工具包把被告的右手

壓住，跟被告說「你可以先不要這樣嗎」，當時公車上沒什

麼人，我們座位的右前方有1個阿姨，但我不敢跟阿姨講，

因為我怕被告有帶武器，我想說跟被告聊天讓他分散注意

力，被告好像說他家裡有3、4個小孩，然後有個女兒是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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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負責是做收銀的，家裡很有錢，說這些話的過程被告還是

環抱我，身體貼我非常近，我不敢跟被告說不要，但我會扭

一下身體反抗，講其他的事情讓被告不要再繼續這樣對我，

過程大約3、40分鐘。後來我說我需要下車了，被告就一直

拉住我的手說「不要不要」，然後把位子給堵起來了，我為

了讓被告放我下車，就跟被告說「我媽媽繳錢讓我補證照

班，你讓我上個4小時」，被告說「不要」，我說「不然2個

小時」，被告又說「太久」，然後我說「1小時，很快回來

找你」，被告才讓我在黎明路向上路口站下車，被告也跟著

我下車，我下車後走很快，想要快點去證照班請人求助，被

告在臺中市○○路0段000號中華電信的柱子後面拉住我的

手，說「親一下」，一開始我有戴口罩，被告把我口罩拉下

來強吻我，被告還想要把舌頭放進來，我把我嘴巴閉緊緊

的，然後就很噁心，我有拉衣服起來擦。那時候我學姐姓

荊，大概在公益彩券這邊說她有看到，我也有看到學姐，可

是我又不知道怎麼講。我與被告不認識，被告看起來是阿公

那輩的人，當天只是想說被告是老人家，因為我們家本身家

庭就是會尊重年長的人，基於此想法我才跟被告互動等語

（本院卷第109至133頁）。

　⒋綜觀甲○歷次證述關於伊與被告互動之前因後果、細節均屬

一致，就案發經過均能為具體詳細之描述，並無任何抽象、

避重就輕或誇大情節之說詞，且甲○證述之互動過程、聊天

內容亦多與被告所述相符（本院卷第123至125、140頁），

甲○證述自難謂為虛妄。另甲○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期日作證

時亦均有因敘及案發過程而情緒激動、哭泣之情（他卷第36

頁，本院卷第124頁），此與一般性犯罪被害人於事後陳

述、回憶自己身體遭侵犯過程時，情緒上常會出現波動之真

摯反應相當。況甲○與被告素不相識，且年齡差距甚大，無

任何誣指被告之動機，甲○對有無遭受強制猥褻此係關乎個

人重要名節一事，倘非確有其事，衡情當不至虛構自身遭猥

褻之情節，自毀清譽。佐以甲○當日穿著之衣服，測出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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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DNA-STR型別相符之男性染色體，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

察局113年1月9日刑生字第1136003514號鑑定書及衣物採樣

照片附卷可查(偵卷第147至150、151)，益徵甲○前揭證述

被告違反伊意願拉下口罩對伊為親吻之強制猥褻行為後，甲

○用衣服擦拭一事屬實。

　㈢本案並有證人即甲○之老師張○○、賴○○及甲○之同學黎

○○、荊○○、張○○、周○○證述可資補強：

　⒈性犯罪通常具有隱密性，若案發當時僅有被告與被害人二人

在場，事後常有各執一詞，而難辨真偽之情形。被害人以證

人身分之陳述，雖非無證據能力，然其證言是否可信，事實

審法院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查明其指證是否確與事實相

符。亦即被害人之指證，仍須有補強證據以保障其憑信性。

所謂補強證據，固須與被害人所指證之被害事實具有關聯

性，且不具同一性之證據，始具補強證據之適格。而證人轉

述被害人所陳關於被性侵害之事實，雖非依憑自己之經歷見

聞，而係聽聞自被害人所述，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

重覆性證據，應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然證人所述該性侵害

事實以外之相關事實，既係證人親自見聞之事，如與被害人

所指證之被害事實具有關聯性，自得為補強證據（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第299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茲所謂之補強

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

以佐證被害人指述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指述事實之

真實性，即已充分。

　⒉上開證人等均於偵查中具結證述甲○於案發當日進入寵物店

後即哭泣訴說遭受陌生男子猥褻，情緒非常激動、緊張、害

怕，證人張○○、賴○○及黎○○追至彩券行質問被告後，

被告旋即離開現場等節；證人黎○○、荊○○並證述其等於

買飲料路上看見被告在親吻甲○，當時感到很訝異為何一個

老人家會親吻年紀可以當他孫女的女生等語(偵卷第175至18

1頁)。上開證人等雖為甲○之證照班老師及同學，然非甲○

之至親好友，平日交情應屬有限，又與被告素不相識，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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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構陷被告之動機，且均經具結作證，應無甘冒偽證罪責

而為不實證述之動機，是渠等證詞均應可採，而可補強甲○

上開證述之憑信性。

　㈣被告上開辯稱不可採之理由：

　⒈被告雖辯稱甲○係自願、主動親吻，然甲○已明確證述當日

被告觸摸伊大腿、胸部及親吻之行為均違反伊意願，已如前

述。再觀被告與甲○案發當日係第一次見面，被告為年近六

旬之中老年男性，甲○則為就讀高中之花樣少女，2人年紀

相差甚遠，殊難想像被告對甲○有何異性魅力足以吸引甲○

主動親近被告。被告雖辯稱甲○在公車上及下車後均未呼

救，不合常理等語，然甲○於偵審中一再證述伊僅知固定之

站牌及路線，且伊擔心被告持有武器，恐其不悅會對伊不

利，因此不敢大聲呼救或反抗，然甲○曾向被告稱「你可以

先不要這樣嗎」等語表示拒絕，亦於被告欲摸伊陰部時，以

包包阻擋，顯見被告於公車上撫摸甲○胸部、大腿之行為均

係違反甲○之意願，且為被告所明知，被告竟然又於甲○要

求下車時堵住甲○坐位，因而造成甲○性自主決定意願受妨

害且心理受到壓制，甲○為圖順利下車始而隔著口罩親吻被

告，自難認係基於甲○之真摯同意。

　⒉又被告與甲○下車後於黎明路向上路口站牌附近，被告自承

其曾對甲○稱「你這樣沒有誠意」等語，因而被告與甲○未

隔口罩親吻1次。然被告與甲○既無任何交情，亦無交往關

係，被告有何立場及理由要求甲○應脫掉口罩親吻被告始

「有誠意」？顯見被告係見甲○年紀甚輕、不敢嚴正拒絕或

激烈反抗，並利用甲○急欲脫身且不熟悉地理環境之弱勢處

境，「軟土深掘」而進一步侵犯甲○，更證明被告辯稱其未

違反甲○意願一節荒謬而不可信。

　㈤綜上，被告所辯顯屬事後卸責之詞，無足採信。是本案事證

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㈥至被告聲請調閱112年11月11日案發當日之公車及黎明路向

上路口站牌周邊店家監視器，以佐證被告當日未違反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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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等語，惟案發當日被告與甲○所乘坐之75號公車，車上監

視器因跳錄而未留存等情，有臺中市政府第四分局偵查隊公

務電話紀錄表可佐（偵卷第115頁），自屬調查不能。又當

日被告與甲○在黎明向上路口公車站下車後所發生之事，已

有前開證人等明確證述在卷，本案依前述證據資料，事證已

明，被告此部分之聲請核無調查必要，應予駁回。

二、論罪科刑：

　㈠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

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意對兒童及少年

犯罪所為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加重處

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當屬刑法

分則加重之性質而成為另一獨立之罪，該罪名及構成要件與

常態犯罪之罪名及構成要件應非相同，有罪判決自應諭知該

罪名及構成要件。準此，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即

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

加重其刑而成為獨立之另一罪名。查被告行為時業已成年，

甲○則為未滿18歲之少年，此有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

對照表附卷可查，且甲○曾告知被告伊仍就讀高中二年級，

為被告所自承，被告自對甲○為未滿18歲之少年一節有所認

知。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

2條第1項、刑法第224條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猥褻

罪。

　㈡被告對甲○所為撫摸大腿、胸部、要求甲○親吻其臉頰、親

吻甲○嘴唇等犯行，係基於同一強制猥褻之犯意，且犯罪時

間、地點相近，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

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

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

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已有對心智缺陷之女

子，以違反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行為之前科紀錄（未構成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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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有本院102年度侵訴字第136號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

院103年度侵上訴字60號判決書在卷可徵（本院卷第157至17

7頁），竟未引以為誡，且仍未知尊重他人（特別是未成年

人）之性自主意願及身體自主權，本案再度為圖一己性慾之

滿足，利用未滿18歲之甲○對老年人之善意，而違反甲○之

意願，對甲○為上開猥褻行為，造成甲○心理上難以抹滅之

傷害，尚需接受學校老師輔導等情，足認被告犯罪所造成之

危險或損害非輕，應嚴予非難，且被告犯後飾詞狡辯，並於

本院審理程序中一再刺激甲○情緒（本院卷第122至126

頁），造成甲○二度傷害，難見被告有絲毫悔意，更未與甲

○達成調解或賠償甲○所受損害，兼衡甲○希望被告入監、

判重一點之量刑意見（本院卷第37、134頁），被告犯罪之

動機、目的、自述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現無業、經濟來源

為其妻子及成年小孩、經濟狀況小康等一切情狀（本院卷第

143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立宇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靖茹  

　　　　　　　　　　　　　　　　　　法　官　丁智慧

　　　　　　　　　　　　　　　　　　法　官　陳怡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蔡明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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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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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7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民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76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犯罪事實
一、乙○○於民國112年11月11日12時40分許，在臺鐵臺中站前之成功路口公車站，發現AB000-A112679（00年0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也在該處等候公車，乙○○遂與甲○攀談，並要求甲○互加通訊軟體LINE之好友，經甲○同意後而取得甲○手機互加聯絡人，此時甲○等候之75號公車（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大客車）進站，甲○旋即上車，乙○○亦跟隨上車，甲○上車後原本坐在公車司機後方之坐位，然乙○○邀請甲○與其一起坐到公車後排位置，甲○不疑有他，而同意坐在公車最後一排左側靠近窗戶之座位，而乙○○則坐在甲○右側之靠近走道位置。甲○與乙○○於聊天過程中，告知乙○○伊目前仍就讀某高中二年級（校名詳卷），乙○○因而知悉甲○為未滿18歲之少年，竟仍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未經甲○同意即徒手撫摸甲○之大腿、並徒手伸入甲○內衣撫摸甲○之胸部，甲○不願接受乙○○之猥褻行為，惟擔心斷然拒絕乙○○將遭受不利，僅口頭向乙○○表示「你可以先不要這樣嗎」，然乙○○竟進一步試圖將手伸入甲○之內褲撫摸伊陰部，甲○見狀遂以隨身包包護住其下體，阻止乙○○之侵犯。
二、甲○因對臺中路況不熟，若未能於目的地站牌下車恐將迷路，是甲○見伊目的地站牌即將到站，起身欲下車，然乙○○卻以身體阻擋甲○通過，並拉住甲○之手阻止甲○下車，要求甲○一同前往日月潭遊玩，甲○見乙○○不願讓伊離開，遂假意提議若乙○○讓伊去補習班上課1小時，之後便與乙○○同去等語，請求乙○○讓伊下車，此時乙○○接續先前對少年強制猥褻之犯意，遂要求甲○親吻其臉頰，甲○為求脫身並取信乙○○，不得不依乙○○之指示親乙○○之臉頰示好，乙○○始同意讓甲○下車。
三、隨後甲○與乙○○在臺中市南區黎明向上路口公車站下車後，乙○○竟仍繼續糾纏甲○，於同日13時35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前，乙○○接續同一對少年強制猥褻之犯意，要求甲○親其臉頰，甲○為求脫身，擔心拒絕乙○○將遭受不利，因而不得不隔著口罩以嘴碰觸乙○○之臉頰2次，然乙○○竟向甲○稱「你這樣沒有誠意」，並徒手扯下甲○之口罩，違反甲○意願，親吻甲○之嘴唇，並試圖伸入舌頭至甲○口中，甲○遂緊閉牙門阻止乙○○進一步侵犯，乙○○為上開強制猥褻犯行得逞後，始同意甲○離開前往補習班上課，甲○脫身後迅速進入補習班（住址詳卷），並向同學張○○、周○○、黎○○、荊○○等人哭訴遭侵害之過程，並提供乙○○之LINE帳號照片佐證，補習班老師張○○、賴○○等2人獲悉上情後，隨即與黎○○共同外出追尋乙○○下落，此時乙○○不知東窗事發，仍在補習班附近之某彩券行等候甲○下課，張○○、賴○○在上開彩券行發現乙○○後，當場質問乙○○所為強制猥褻犯行，乙○○見事跡敗露，旋即逃離現場。
　　理　　由
一、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乙○○固坦承其曾於112年11月11日12時40分許，在成功路口公車站與甲○共同搭乘車牌號碼000-00號之75號公車，期間其邀請甲○至公車最後一排同坐，甲○坐於左側靠近窗戶之座位，被告則坐在甲○右側靠近走道之位置，甲○在公車上曾告知被告伊目前就讀某高中二年級，及甲○曾戴著口罩親被告臉頰，後兩人一同於黎明向上路口公車站下車，甲○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之彩券行前，甲○再次戴著口罩親吻被告臉頰2次，被告則向甲○稱「你這樣沒有誠意」等語，是第3次親吻未隔著口罩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公訴意旨所指犯行，辯稱：我沒有恐嚇也沒有威脅甲○，是甲○心甘情願親我的，我也沒有摸甲○大腿、胸部或舌吻，在公車上是甲○主動提出要加我的LINE，如果甲○不願意，為何在公車上或下車後人那麼多甲○都沒有求救，甲○離開時我覺得她很高興。本案證人全部都是甲○的老師或同學，我覺得對我很不公平等語。經查：
　㈠前開被告與甲○於112年11月11日12時40分許搭乘75號公車之過程及下車後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前發生之事，有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他卷第7至15、35至40頁，本院卷第109至133頁)、證人即甲○之老師張○○、賴○○及甲○之同學黎○○、荊○○、張○○、周○○於警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可佐(偵卷第51至53、61至63、71至73、81至83、91至95、97至101、175至182頁)；並有甲○手繪之公車位置圖、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偵查隊刑案照片黏貼表、112年11月11日道路監視器影像截圖、被告LINE頭貼照片、證人張○○、賴○○、黎○○拍攝被告錄影畫面截圖、甲○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月9日刑生字第1136003514號鑑定書、告訴人衣物採樣照片(偵卷第49、103至109、111、147至150、151)、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關係人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疑似性侵害案件證物採集單、性侵害案件驗證同意書、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112年11月11日受理疑似性侵事件驗傷診斷書、臺中市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訊前訪視紀錄表、刑事案件證物採驗112年11月12日中市警四分偵字第112679號紀錄表、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偵查隊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偵查隊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偵不公開卷第3、5、7、11、13至17、19至22、27、29至30、31、33頁)、113年度院保字第1060號扣押物品清單、檢察官勘驗筆錄及GOOGLE地圖2張(本院卷第31至32、151至155頁)在卷可證，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雖否認有何對少年強制猥褻犯行，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有證人甲○指證明確：
　⒈證人甲○於警詢中證稱：當天我要搭乘75號公車，被告過來跟我搭話，我們有聊到我家狗的事，我給被告看手機裡狗的照片，被告突然拿走我手機說要加我LINE，我想是阿公加LINE沒關係，後來被告跟我一起上了75號公車，一開始我坐在公車前段，被告拉我的手跟我說坐後面比較寬敝，我覺得被告白髮蒼蒼是老人家，很和善，跟他到後面應該沒關係，所以我就跟被告到公車最後面最右邊的座位坐，被告坐在我右手邊，把我要出入的地方都卡住了，一坐下來被告就開始把他的左手從背後放我左肩上摟抱我，一邊跟我聊天，然後被告左手開始往下伸進衣服摸我腰腹部，然後為了要打消被告對我的性慾，我故意跟他說我肉肉的沒什麼好摸，沒想到被告的右手開始摸我的右大腿，接著想從我的褲子伸進去摸我重要部位，我立刻用我的包包擋住不讓他摸，被告的右手就換伸進衣服及内衣摸我兩邊的胸部及捏我的乳頭，他從一開始上車就開始摸我直到我下車，過程大約40分鐘。在公車要到黎明路向上路站的前5站，我覺得自己要想辦法下車，我開始跟被告假裝友好跟他約定，請他等我下課再跟他出去，原本請被告等我4小時，被告跟我討價還價到等我1個小時，他才同意讓我離開去跟老師請假，被告叫我親他，我不知道被告有無帶兇器，我怕我出聲或拒絕被告會傷害我或對我不利，且被告堵在我座位旁我沒辦法離開，為了可以下車，就親了他3下。13點20分到黎明路向上路站，被告跟我一起下車，我加快腳步要去上課，被告把我拉至臺中市○○區○○路○段0000000號間其中一根騎樓柱子後面叫我親他，我一開始隔著口罩親他臉頰，可是被告把我口罩及自己的口罩拉下來，強吻我的臉頰及嘴巴，被告想把舌頭伸進我嘴巴，可是我用力閉緊所以他沒有得逞，我覺得很噁心。我覺得一定要在黎明路向上路站下車，因為我不是臺中人，我只知道這站，如果錯過我就會迷路，這是我唯一可以逃離的機會，所以我就讓被告摸讓被告親。我到寵物店就開始哭並和我老師說事情的經過，老師就衝出去錄影並質問被告為何騷擾他學生等語(他卷第7至15頁）。
　⒉甲○於偵查中具結證稱：112年11月11日我在火車站前等車，被告突然跑出來問我要去哪裡，我說要去寵物證照的美容班上課，被告就說他可以載我去，還說證照都沒有用，我本來以為只是一般跟老人聊天，就將我手機內寵物狗的照片給被告看，不料被告突然將我手機搶走，說要加我的LINE，還說以後要約我去日月潭玩，還要我今天去日月潭不要上課，我想說我的車快來了，而且加了LINE之後也可以刪掉，就同意被告拿我的手機開啟LINE的QRCODE，再拿被告的手機掃我的碼，後來75號公車來了，被告跟著我上車，我當時坐在司機後方第一排，被告要我跟他一起坐在最後面一排，我的左邊是窗戶，被告坐我右手邊，被告突然將手繞過我的後背放在我左肩上，右手放我的大腿，最後把手伸進我內衣內，摸我的兩側乳頭，有揉也有摳，被告還試圖撫摸我的下體，但我用隨身攜帶的工具包用力護住下體，所以被告才沒得逞。過程中被告用聊天的方式說他很有錢，女兒在做銀行，還要我當他第3個女兒，我想說可能遇到變態，萬一我反抗他會有武器會傷害我，我當下覺得很噁心（甲○落淚），我想逃，但不知道怎麼逃，我後來想到要讓被告信任我，我就試圖與被告談判，騙被告說要請假，讓我可以跟被告出去，被告一開始還不相信我，我為了取信於被告，不得不主動親他的臉頰，讓被告相信我願意與他出去，還說讓我上一小時的課，之後我就跟被告去日月潭，被告最後才同意讓我下車，並讓開他的位置，讓我走下公車，被告一路持續摸我的肚子及胸部、手、大腿，及身體隱私部位，直到我下車為止，過程大約有40分鐘。我後來在黎明路與向上路口下車，被告也追下車，要我親他的臉頰，我為了脫身，不得不配合被告，我戴著口罩親被告的左右臉頰各一次，結果最後被告將我的口罩拉下，直接親吻我的臉頰及嘴唇，還試圖將舌頭放進我的嘴巴，但我嘴巴緊閉，被告還是有將舌頭抵住我的牙齒。我事後將這件事情告知補習班的女性員工，員工就去通報老師張○○、賴○○，當時另外一個學姐有拿手機去拍被告的照片給我確認，我說就是照片中的男子，之後老師才憑照片去質問坐在彩券行的被告，彩券行距離寵物店約200公尺，賴○○老師就拿手機開啟錄影，質問被告為何要對我性騷擾，被告對老師說我都是自願的，之後被告就站起來走掉了等語(他卷第35至40頁)。
　⒊復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112年11月11日星期六，大約中午12點40分左右，我在臺中火車站成功路口等公車要去證照班上課，我只知道上課寵物店的店名，不知道地址，我都固定坐75號公車，在固定的站牌下車，並走固定的路線。當天被告突然搭訕我，我想說被告是老人家，可能是小孩不在，很無聊，想說老人家多陪伴一下，就跟他講一下話這樣。被告問我是大學生嗎，我說不是，我告訴被告我讀某高中二年級，等車的時候被告拿我的手機加LINE，公車來了之後，被告跟我一起上車，還說「走，我們去什麼日月潭，不要上證照班了」，我就跟他說不行，一開始我坐在公車前排前面最靠窗的位子，被告就突然說要跟我說什麼事情，叫我去公車最後面講，我就想說應該沒什麼差，我那時候坐在最左邊也是靠窗，是被告叫我坐裡面，坐下後被告開始碰我，先用左手我背後繞過去碰我肚子，將手伸進我衣服和胸罩內摸我的胸部，又用右手想要伸進我褲子，我用工具包把被告的右手壓住，跟被告說「你可以先不要這樣嗎」，當時公車上沒什麼人，我們座位的右前方有1個阿姨，但我不敢跟阿姨講，因為我怕被告有帶武器，我想說跟被告聊天讓他分散注意力，被告好像說他家裡有3、4個小孩，然後有個女兒是銀行的負責是做收銀的，家裡很有錢，說這些話的過程被告還是環抱我，身體貼我非常近，我不敢跟被告說不要，但我會扭一下身體反抗，講其他的事情讓被告不要再繼續這樣對我，過程大約3、40分鐘。後來我說我需要下車了，被告就一直拉住我的手說「不要不要」，然後把位子給堵起來了，我為了讓被告放我下車，就跟被告說「我媽媽繳錢讓我補證照班，你讓我上個4小時」，被告說「不要」，我說「不然2個小時」，被告又說「太久」，然後我說「1小時，很快回來找你」，被告才讓我在黎明路向上路口站下車，被告也跟著我下車，我下車後走很快，想要快點去證照班請人求助，被告在臺中市○○路0段000號中華電信的柱子後面拉住我的手，說「親一下」，一開始我有戴口罩，被告把我口罩拉下來強吻我，被告還想要把舌頭放進來，我把我嘴巴閉緊緊的，然後就很噁心，我有拉衣服起來擦。那時候我學姐姓荊，大概在公益彩券這邊說她有看到，我也有看到學姐，可是我又不知道怎麼講。我與被告不認識，被告看起來是阿公那輩的人，當天只是想說被告是老人家，因為我們家本身家庭就是會尊重年長的人，基於此想法我才跟被告互動等語（本院卷第109至133頁）。
　⒋綜觀甲○歷次證述關於伊與被告互動之前因後果、細節均屬一致，就案發經過均能為具體詳細之描述，並無任何抽象、避重就輕或誇大情節之說詞，且甲○證述之互動過程、聊天內容亦多與被告所述相符（本院卷第123至125、140頁），甲○證述自難謂為虛妄。另甲○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期日作證時亦均有因敘及案發過程而情緒激動、哭泣之情（他卷第36頁，本院卷第124頁），此與一般性犯罪被害人於事後陳述、回憶自己身體遭侵犯過程時，情緒上常會出現波動之真摯反應相當。況甲○與被告素不相識，且年齡差距甚大，無任何誣指被告之動機，甲○對有無遭受強制猥褻此係關乎個人重要名節一事，倘非確有其事，衡情當不至虛構自身遭猥褻之情節，自毀清譽。佐以甲○當日穿著之衣服，測出與被告DNA-STR型別相符之男性染色體，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月9日刑生字第1136003514號鑑定書及衣物採樣照片附卷可查(偵卷第147至150、151)，益徵甲○前揭證述被告違反伊意願拉下口罩對伊為親吻之強制猥褻行為後，甲○用衣服擦拭一事屬實。
　㈢本案並有證人即甲○之老師張○○、賴○○及甲○之同學黎○○、荊○○、張○○、周○○證述可資補強：
　⒈性犯罪通常具有隱密性，若案發當時僅有被告與被害人二人在場，事後常有各執一詞，而難辨真偽之情形。被害人以證人身分之陳述，雖非無證據能力，然其證言是否可信，事實審法院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查明其指證是否確與事實相符。亦即被害人之指證，仍須有補強證據以保障其憑信性。所謂補強證據，固須與被害人所指證之被害事實具有關聯性，且不具同一性之證據，始具補強證據之適格。而證人轉述被害人所陳關於被性侵害之事實，雖非依憑自己之經歷見聞，而係聽聞自被害人所述，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重覆性證據，應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然證人所述該性侵害事實以外之相關事實，既係證人親自見聞之事，如與被害人所指證之被害事實具有關聯性，自得為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99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茲所謂之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被害人指述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指述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充分。
　⒉上開證人等均於偵查中具結證述甲○於案發當日進入寵物店後即哭泣訴說遭受陌生男子猥褻，情緒非常激動、緊張、害怕，證人張○○、賴○○及黎○○追至彩券行質問被告後，被告旋即離開現場等節；證人黎○○、荊○○並證述其等於買飲料路上看見被告在親吻甲○，當時感到很訝異為何一個老人家會親吻年紀可以當他孫女的女生等語(偵卷第175至181頁)。上開證人等雖為甲○之證照班老師及同學，然非甲○之至親好友，平日交情應屬有限，又與被告素不相識，並無刻意構陷被告之動機，且均經具結作證，應無甘冒偽證罪責而為不實證述之動機，是渠等證詞均應可採，而可補強甲○上開證述之憑信性。
　㈣被告上開辯稱不可採之理由：
　⒈被告雖辯稱甲○係自願、主動親吻，然甲○已明確證述當日被告觸摸伊大腿、胸部及親吻之行為均違反伊意願，已如前述。再觀被告與甲○案發當日係第一次見面，被告為年近六旬之中老年男性，甲○則為就讀高中之花樣少女，2人年紀相差甚遠，殊難想像被告對甲○有何異性魅力足以吸引甲○主動親近被告。被告雖辯稱甲○在公車上及下車後均未呼救，不合常理等語，然甲○於偵審中一再證述伊僅知固定之站牌及路線，且伊擔心被告持有武器，恐其不悅會對伊不利，因此不敢大聲呼救或反抗，然甲○曾向被告稱「你可以先不要這樣嗎」等語表示拒絕，亦於被告欲摸伊陰部時，以包包阻擋，顯見被告於公車上撫摸甲○胸部、大腿之行為均係違反甲○之意願，且為被告所明知，被告竟然又於甲○要求下車時堵住甲○坐位，因而造成甲○性自主決定意願受妨害且心理受到壓制，甲○為圖順利下車始而隔著口罩親吻被告，自難認係基於甲○之真摯同意。
　⒉又被告與甲○下車後於黎明路向上路口站牌附近，被告自承其曾對甲○稱「你這樣沒有誠意」等語，因而被告與甲○未隔口罩親吻1次。然被告與甲○既無任何交情，亦無交往關係，被告有何立場及理由要求甲○應脫掉口罩親吻被告始「有誠意」？顯見被告係見甲○年紀甚輕、不敢嚴正拒絕或激烈反抗，並利用甲○急欲脫身且不熟悉地理環境之弱勢處境，「軟土深掘」而進一步侵犯甲○，更證明被告辯稱其未違反甲○意願一節荒謬而不可信。
　㈤綜上，被告所辯顯屬事後卸責之詞，無足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㈥至被告聲請調閱112年11月11日案發當日之公車及黎明路向上路口站牌周邊店家監視器，以佐證被告當日未違反甲○意院等語，惟案發當日被告與甲○所乘坐之75號公車，車上監視器因跳錄而未留存等情，有臺中市政府第四分局偵查隊公務電話紀錄表可佐（偵卷第115頁），自屬調查不能。又當日被告與甲○在黎明向上路口公車站下車後所發生之事，已有前開證人等明確證述在卷，本案依前述證據資料，事證已明，被告此部分之聲請核無調查必要，應予駁回。
二、論罪科刑：
　㈠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所為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當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而成為另一獨立之罪，該罪名及構成要件與常態犯罪之罪名及構成要件應非相同，有罪判決自應諭知該罪名及構成要件。準此，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即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而成為獨立之另一罪名。查被告行為時業已成年，甲○則為未滿18歲之少年，此有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附卷可查，且甲○曾告知被告伊仍就讀高中二年級，為被告所自承，被告自對甲○為未滿18歲之少年一節有所認知。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刑法第224條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猥褻罪。
　㈡被告對甲○所為撫摸大腿、胸部、要求甲○親吻其臉頰、親吻甲○嘴唇等犯行，係基於同一強制猥褻之犯意，且犯罪時間、地點相近，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已有對心智缺陷之女子，以違反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行為之前科紀錄（未構成累犯），有本院102年度侵訴字第136號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3年度侵上訴字60號判決書在卷可徵（本院卷第157至177頁），竟未引以為誡，且仍未知尊重他人（特別是未成年人）之性自主意願及身體自主權，本案再度為圖一己性慾之滿足，利用未滿18歲之甲○對老年人之善意，而違反甲○之意願，對甲○為上開猥褻行為，造成甲○心理上難以抹滅之傷害，尚需接受學校老師輔導等情，足認被告犯罪所造成之危險或損害非輕，應嚴予非難，且被告犯後飾詞狡辯，並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一再刺激甲○情緒（本院卷第122至126頁），造成甲○二度傷害，難見被告有絲毫悔意，更未與甲○達成調解或賠償甲○所受損害，兼衡甲○希望被告入監、判重一點之量刑意見（本院卷第37、134頁），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自述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現無業、經濟來源為其妻子及成年小孩、經濟狀況小康等一切情狀（本院卷第143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立宇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靖茹  
　　　　　　　　　　　　　　　　　　法　官　丁智慧
　　　　　　　　　　　　　　　　　　法　官　陳怡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蔡明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7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民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
字第76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犯罪事實
一、乙○○於民國112年11月11日12時40分許，在臺鐵臺中站前之
    成功路口公車站，發現AB000-A112679（00年00月生，姓名
    年籍詳卷，下稱甲○）也在該處等候公車，乙○○遂與甲○攀談
    ，並要求甲○互加通訊軟體LINE之好友，經甲○同意後而取得
    甲○手機互加聯絡人，此時甲○等候之75號公車（車牌號碼00
    0-00號營業大客車）進站，甲○旋即上車，乙○○亦跟隨上車
    ，甲○上車後原本坐在公車司機後方之坐位，然乙○○邀請甲○
    與其一起坐到公車後排位置，甲○不疑有他，而同意坐在公
    車最後一排左側靠近窗戶之座位，而乙○○則坐在甲○右側之
    靠近走道位置。甲○與乙○○於聊天過程中，告知乙○○伊目前
    仍就讀某高中二年級（校名詳卷），乙○○因而知悉甲○為未
    滿18歲之少年，竟仍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未經甲○同意即
    徒手撫摸甲○之大腿、並徒手伸入甲○內衣撫摸甲○之胸部，
    甲○不願接受乙○○之猥褻行為，惟擔心斷然拒絕乙○○將遭受
    不利，僅口頭向乙○○表示「你可以先不要這樣嗎」，然乙○○
    竟進一步試圖將手伸入甲○之內褲撫摸伊陰部，甲○見狀遂以
    隨身包包護住其下體，阻止乙○○之侵犯。
二、甲○因對臺中路況不熟，若未能於目的地站牌下車恐將迷路
    ，是甲○見伊目的地站牌即將到站，起身欲下車，然乙○○卻
    以身體阻擋甲○通過，並拉住甲○之手阻止甲○下車，要求甲○
    一同前往日月潭遊玩，甲○見乙○○不願讓伊離開，遂假意提
    議若乙○○讓伊去補習班上課1小時，之後便與乙○○同去等語
    ，請求乙○○讓伊下車，此時乙○○接續先前對少年強制猥褻之
    犯意，遂要求甲○親吻其臉頰，甲○為求脫身並取信乙○○，不
    得不依乙○○之指示親乙○○之臉頰示好，乙○○始同意讓甲○下
    車。
三、隨後甲○與乙○○在臺中市南區黎明向上路口公車站下車後，
    乙○○竟仍繼續糾纏甲○，於同日13時35分許，在臺中市○○區○
    ○路0段000號前，乙○○接續同一對少年強制猥褻之犯意，要
    求甲○親其臉頰，甲○為求脫身，擔心拒絕乙○○將遭受不利，
    因而不得不隔著口罩以嘴碰觸乙○○之臉頰2次，然乙○○竟向
    甲○稱「你這樣沒有誠意」，並徒手扯下甲○之口罩，違反甲
    ○意願，親吻甲○之嘴唇，並試圖伸入舌頭至甲○口中，甲○遂
    緊閉牙門阻止乙○○進一步侵犯，乙○○為上開強制猥褻犯行得
    逞後，始同意甲○離開前往補習班上課，甲○脫身後迅速進入
    補習班（住址詳卷），並向同學張○○、周○○、黎○○、荊○○等
    人哭訴遭侵害之過程，並提供乙○○之LINE帳號照片佐證，補
    習班老師張○○、賴○○等2人獲悉上情後，隨即與黎○○共同外
    出追尋乙○○下落，此時乙○○不知東窗事發，仍在補習班附近
    之某彩券行等候甲○下課，張○○、賴○○在上開彩券行發現乙○
    ○後，當場質問乙○○所為強制猥褻犯行，乙○○見事跡敗露，
    旋即逃離現場。
　　理　　由
一、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乙○○固坦承其曾於112年11月11日12時40分許，在
    成功路口公車站與甲○共同搭乘車牌號碼000-00號之75號公
    車，期間其邀請甲○至公車最後一排同坐，甲○坐於左側靠近
    窗戶之座位，被告則坐在甲○右側靠近走道之位置，甲○在公
    車上曾告知被告伊目前就讀某高中二年級，及甲○曾戴著口
    罩親被告臉頰，後兩人一同於黎明向上路口公車站下車，甲
    ○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之彩券行前，甲○再次戴著口罩
    親吻被告臉頰2次，被告則向甲○稱「你這樣沒有誠意」等語
    ，是第3次親吻未隔著口罩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公訴意
    旨所指犯行，辯稱：我沒有恐嚇也沒有威脅甲○，是甲○心甘
    情願親我的，我也沒有摸甲○大腿、胸部或舌吻，在公車上
    是甲○主動提出要加我的LINE，如果甲○不願意，為何在公車
    上或下車後人那麼多甲○都沒有求救，甲○離開時我覺得她很
    高興。本案證人全部都是甲○的老師或同學，我覺得對我很
    不公平等語。經查：
　㈠前開被告與甲○於112年11月11日12時40分許搭乘75號公車之
    過程及下車後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前發生之事，有證
    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他卷第7
    至15、35至40頁，本院卷第109至133頁)、證人即甲○之老師
    張○○、賴○○及甲○之同學黎○○、荊○○、張○○、周○○於警詢及
    偵查中具結之證述可佐(偵卷第51至53、61至63、71至73、8
    1至83、91至95、97至101、175至182頁)；並有甲○手繪之公
    車位置圖、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偵查隊刑案照片黏貼
    表、112年11月11日道路監視器影像截圖、被告LINE頭貼照
    片、證人張○○、賴○○、黎○○拍攝被告錄影畫面截圖、甲○與
    被告LINE對話紀錄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月
    9日刑生字第1136003514號鑑定書、告訴人衣物採樣照片(偵
    卷第49、103至109、111、147至150、151)、性侵害案件代
    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關係人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疑似
    性侵害案件證物採集單、性侵害案件驗證同意書、林新醫療
    社團法人林新醫院112年11月11日受理疑似性侵事件驗傷診
    斷書、臺中市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訊前訪視
    紀錄表、刑事案件證物採驗112年11月12日中市警四分偵字
    第112679號紀錄表、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第四分局偵查隊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臺中市政府警察
    局第四分局偵查隊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偵不公開卷第3、5
    、7、11、13至17、19至22、27、29至30、31、33頁)、113
    年度院保字第1060號扣押物品清單、檢察官勘驗筆錄及GOOG
    LE地圖2張(本院卷第31至32、151至155頁)在卷可證，此部
    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雖否認有何對少年強制猥褻犯行，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惟有證人甲○指證明確：
　⒈證人甲○於警詢中證稱：當天我要搭乘75號公車，被告過來跟
    我搭話，我們有聊到我家狗的事，我給被告看手機裡狗的照
    片，被告突然拿走我手機說要加我LINE，我想是阿公加LINE
    沒關係，後來被告跟我一起上了75號公車，一開始我坐在公
    車前段，被告拉我的手跟我說坐後面比較寬敝，我覺得被告
    白髮蒼蒼是老人家，很和善，跟他到後面應該沒關係，所以
    我就跟被告到公車最後面最右邊的座位坐，被告坐在我右手
    邊，把我要出入的地方都卡住了，一坐下來被告就開始把他
    的左手從背後放我左肩上摟抱我，一邊跟我聊天，然後被告
    左手開始往下伸進衣服摸我腰腹部，然後為了要打消被告對
    我的性慾，我故意跟他說我肉肉的沒什麼好摸，沒想到被告
    的右手開始摸我的右大腿，接著想從我的褲子伸進去摸我重
    要部位，我立刻用我的包包擋住不讓他摸，被告的右手就換
    伸進衣服及内衣摸我兩邊的胸部及捏我的乳頭，他從一開始
    上車就開始摸我直到我下車，過程大約40分鐘。在公車要到
    黎明路向上路站的前5站，我覺得自己要想辦法下車，我開
    始跟被告假裝友好跟他約定，請他等我下課再跟他出去，原
    本請被告等我4小時，被告跟我討價還價到等我1個小時，他
    才同意讓我離開去跟老師請假，被告叫我親他，我不知道被
    告有無帶兇器，我怕我出聲或拒絕被告會傷害我或對我不利
    ，且被告堵在我座位旁我沒辦法離開，為了可以下車，就親
    了他3下。13點20分到黎明路向上路站，被告跟我一起下車
    ，我加快腳步要去上課，被告把我拉至臺中市○○區○○路○段0
    000000號間其中一根騎樓柱子後面叫我親他，我一開始隔著
    口罩親他臉頰，可是被告把我口罩及自己的口罩拉下來，強
    吻我的臉頰及嘴巴，被告想把舌頭伸進我嘴巴，可是我用力
    閉緊所以他沒有得逞，我覺得很噁心。我覺得一定要在黎明
    路向上路站下車，因為我不是臺中人，我只知道這站，如果
    錯過我就會迷路，這是我唯一可以逃離的機會，所以我就讓
    被告摸讓被告親。我到寵物店就開始哭並和我老師說事情的
    經過，老師就衝出去錄影並質問被告為何騷擾他學生等語(
    他卷第7至15頁）。
　⒉甲○於偵查中具結證稱：112年11月11日我在火車站前等車，
    被告突然跑出來問我要去哪裡，我說要去寵物證照的美容班
    上課，被告就說他可以載我去，還說證照都沒有用，我本來
    以為只是一般跟老人聊天，就將我手機內寵物狗的照片給被
    告看，不料被告突然將我手機搶走，說要加我的LINE，還說
    以後要約我去日月潭玩，還要我今天去日月潭不要上課，我
    想說我的車快來了，而且加了LINE之後也可以刪掉，就同意
    被告拿我的手機開啟LINE的QRCODE，再拿被告的手機掃我的
    碼，後來75號公車來了，被告跟著我上車，我當時坐在司機
    後方第一排，被告要我跟他一起坐在最後面一排，我的左邊
    是窗戶，被告坐我右手邊，被告突然將手繞過我的後背放在
    我左肩上，右手放我的大腿，最後把手伸進我內衣內，摸我
    的兩側乳頭，有揉也有摳，被告還試圖撫摸我的下體，但我
    用隨身攜帶的工具包用力護住下體，所以被告才沒得逞。過
    程中被告用聊天的方式說他很有錢，女兒在做銀行，還要我
    當他第3個女兒，我想說可能遇到變態，萬一我反抗他會有
    武器會傷害我，我當下覺得很噁心（甲○落淚），我想逃，
    但不知道怎麼逃，我後來想到要讓被告信任我，我就試圖與
    被告談判，騙被告說要請假，讓我可以跟被告出去，被告一
    開始還不相信我，我為了取信於被告，不得不主動親他的臉
    頰，讓被告相信我願意與他出去，還說讓我上一小時的課，
    之後我就跟被告去日月潭，被告最後才同意讓我下車，並讓
    開他的位置，讓我走下公車，被告一路持續摸我的肚子及胸
    部、手、大腿，及身體隱私部位，直到我下車為止，過程大
    約有40分鐘。我後來在黎明路與向上路口下車，被告也追下
    車，要我親他的臉頰，我為了脫身，不得不配合被告，我戴
    著口罩親被告的左右臉頰各一次，結果最後被告將我的口罩
    拉下，直接親吻我的臉頰及嘴唇，還試圖將舌頭放進我的嘴
    巴，但我嘴巴緊閉，被告還是有將舌頭抵住我的牙齒。我事
    後將這件事情告知補習班的女性員工，員工就去通報老師張
    ○○、賴○○，當時另外一個學姐有拿手機去拍被告的照片給我
    確認，我說就是照片中的男子，之後老師才憑照片去質問坐
    在彩券行的被告，彩券行距離寵物店約200公尺，賴○○老師
    就拿手機開啟錄影，質問被告為何要對我性騷擾，被告對老
    師說我都是自願的，之後被告就站起來走掉了等語(他卷第3
    5至40頁)。
　⒊復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112年11月11日星期六，大約中午
    12點40分左右，我在臺中火車站成功路口等公車要去證照班
    上課，我只知道上課寵物店的店名，不知道地址，我都固定
    坐75號公車，在固定的站牌下車，並走固定的路線。當天被
    告突然搭訕我，我想說被告是老人家，可能是小孩不在，很
    無聊，想說老人家多陪伴一下，就跟他講一下話這樣。被告
    問我是大學生嗎，我說不是，我告訴被告我讀某高中二年級
    ，等車的時候被告拿我的手機加LINE，公車來了之後，被告
    跟我一起上車，還說「走，我們去什麼日月潭，不要上證照
    班了」，我就跟他說不行，一開始我坐在公車前排前面最靠
    窗的位子，被告就突然說要跟我說什麼事情，叫我去公車最
    後面講，我就想說應該沒什麼差，我那時候坐在最左邊也是
    靠窗，是被告叫我坐裡面，坐下後被告開始碰我，先用左手
    我背後繞過去碰我肚子，將手伸進我衣服和胸罩內摸我的胸
    部，又用右手想要伸進我褲子，我用工具包把被告的右手壓
    住，跟被告說「你可以先不要這樣嗎」，當時公車上沒什麼
    人，我們座位的右前方有1個阿姨，但我不敢跟阿姨講，因
    為我怕被告有帶武器，我想說跟被告聊天讓他分散注意力，
    被告好像說他家裡有3、4個小孩，然後有個女兒是銀行的負
    責是做收銀的，家裡很有錢，說這些話的過程被告還是環抱
    我，身體貼我非常近，我不敢跟被告說不要，但我會扭一下
    身體反抗，講其他的事情讓被告不要再繼續這樣對我，過程
    大約3、40分鐘。後來我說我需要下車了，被告就一直拉住
    我的手說「不要不要」，然後把位子給堵起來了，我為了讓
    被告放我下車，就跟被告說「我媽媽繳錢讓我補證照班，你
    讓我上個4小時」，被告說「不要」，我說「不然2個小時」
    ，被告又說「太久」，然後我說「1小時，很快回來找你」
    ，被告才讓我在黎明路向上路口站下車，被告也跟著我下車
    ，我下車後走很快，想要快點去證照班請人求助，被告在臺
    中市○○路0段000號中華電信的柱子後面拉住我的手，說「親
    一下」，一開始我有戴口罩，被告把我口罩拉下來強吻我，
    被告還想要把舌頭放進來，我把我嘴巴閉緊緊的，然後就很
    噁心，我有拉衣服起來擦。那時候我學姐姓荊，大概在公益
    彩券這邊說她有看到，我也有看到學姐，可是我又不知道怎
    麼講。我與被告不認識，被告看起來是阿公那輩的人，當天
    只是想說被告是老人家，因為我們家本身家庭就是會尊重年
    長的人，基於此想法我才跟被告互動等語（本院卷第109至1
    33頁）。
　⒋綜觀甲○歷次證述關於伊與被告互動之前因後果、細節均屬一
    致，就案發經過均能為具體詳細之描述，並無任何抽象、避
    重就輕或誇大情節之說詞，且甲○證述之互動過程、聊天內
    容亦多與被告所述相符（本院卷第123至125、140頁），甲○
    證述自難謂為虛妄。另甲○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期日作證時亦
    均有因敘及案發過程而情緒激動、哭泣之情（他卷第36頁，
    本院卷第124頁），此與一般性犯罪被害人於事後陳述、回
    憶自己身體遭侵犯過程時，情緒上常會出現波動之真摯反應
    相當。況甲○與被告素不相識，且年齡差距甚大，無任何誣
    指被告之動機，甲○對有無遭受強制猥褻此係關乎個人重要
    名節一事，倘非確有其事，衡情當不至虛構自身遭猥褻之情
    節，自毀清譽。佐以甲○當日穿著之衣服，測出與被告DNA-S
    TR型別相符之男性染色體，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
    年1月9日刑生字第1136003514號鑑定書及衣物採樣照片附卷
    可查(偵卷第147至150、151)，益徵甲○前揭證述被告違反伊
    意願拉下口罩對伊為親吻之強制猥褻行為後，甲○用衣服擦
    拭一事屬實。
　㈢本案並有證人即甲○之老師張○○、賴○○及甲○之同學黎○○、荊○
    ○、張○○、周○○證述可資補強：
　⒈性犯罪通常具有隱密性，若案發當時僅有被告與被害人二人
    在場，事後常有各執一詞，而難辨真偽之情形。被害人以證
    人身分之陳述，雖非無證據能力，然其證言是否可信，事實
    審法院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查明其指證是否確與事實相符
    。亦即被害人之指證，仍須有補強證據以保障其憑信性。所
    謂補強證據，固須與被害人所指證之被害事實具有關聯性，
    且不具同一性之證據，始具補強證據之適格。而證人轉述被
    害人所陳關於被性侵害之事實，雖非依憑自己之經歷見聞，
    而係聽聞自被害人所述，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重覆
    性證據，應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然證人所述該性侵害事實
    以外之相關事實，既係證人親自見聞之事，如與被害人所指
    證之被害事實具有關聯性，自得為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299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茲所謂之補強證
    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
    佐證被害人指述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指述事實之真
    實性，即已充分。
　⒉上開證人等均於偵查中具結證述甲○於案發當日進入寵物店後
    即哭泣訴說遭受陌生男子猥褻，情緒非常激動、緊張、害怕
    ，證人張○○、賴○○及黎○○追至彩券行質問被告後，被告旋即
    離開現場等節；證人黎○○、荊○○並證述其等於買飲料路上看
    見被告在親吻甲○，當時感到很訝異為何一個老人家會親吻
    年紀可以當他孫女的女生等語(偵卷第175至181頁)。上開證
    人等雖為甲○之證照班老師及同學，然非甲○之至親好友，平
    日交情應屬有限，又與被告素不相識，並無刻意構陷被告之
    動機，且均經具結作證，應無甘冒偽證罪責而為不實證述之
    動機，是渠等證詞均應可採，而可補強甲○上開證述之憑信
    性。
　㈣被告上開辯稱不可採之理由：
　⒈被告雖辯稱甲○係自願、主動親吻，然甲○已明確證述當日被
    告觸摸伊大腿、胸部及親吻之行為均違反伊意願，已如前述
    。再觀被告與甲○案發當日係第一次見面，被告為年近六旬
    之中老年男性，甲○則為就讀高中之花樣少女，2人年紀相差
    甚遠，殊難想像被告對甲○有何異性魅力足以吸引甲○主動親
    近被告。被告雖辯稱甲○在公車上及下車後均未呼救，不合
    常理等語，然甲○於偵審中一再證述伊僅知固定之站牌及路
    線，且伊擔心被告持有武器，恐其不悅會對伊不利，因此不
    敢大聲呼救或反抗，然甲○曾向被告稱「你可以先不要這樣
    嗎」等語表示拒絕，亦於被告欲摸伊陰部時，以包包阻擋，
    顯見被告於公車上撫摸甲○胸部、大腿之行為均係違反甲○之
    意願，且為被告所明知，被告竟然又於甲○要求下車時堵住
    甲○坐位，因而造成甲○性自主決定意願受妨害且心理受到壓
    制，甲○為圖順利下車始而隔著口罩親吻被告，自難認係基
    於甲○之真摯同意。
　⒉又被告與甲○下車後於黎明路向上路口站牌附近，被告自承其
    曾對甲○稱「你這樣沒有誠意」等語，因而被告與甲○未隔口
    罩親吻1次。然被告與甲○既無任何交情，亦無交往關係，被
    告有何立場及理由要求甲○應脫掉口罩親吻被告始「有誠意
    」？顯見被告係見甲○年紀甚輕、不敢嚴正拒絕或激烈反抗
    ，並利用甲○急欲脫身且不熟悉地理環境之弱勢處境，「軟
    土深掘」而進一步侵犯甲○，更證明被告辯稱其未違反甲○意
    願一節荒謬而不可信。
　㈤綜上，被告所辯顯屬事後卸責之詞，無足採信。是本案事證
    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㈥至被告聲請調閱112年11月11日案發當日之公車及黎明路向上
    路口站牌周邊店家監視器，以佐證被告當日未違反甲○意院
    等語，惟案發當日被告與甲○所乘坐之75號公車，車上監視
    器因跳錄而未留存等情，有臺中市政府第四分局偵查隊公務
    電話紀錄表可佐（偵卷第115頁），自屬調查不能。又當日
    被告與甲○在黎明向上路口公車站下車後所發生之事，已有
    前開證人等明確證述在卷，本案依前述證據資料，事證已明
    ，被告此部分之聲請核無調查必要，應予駁回。
二、論罪科刑：
　㈠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
    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意對兒童及少年
    犯罪所為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加重處
    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當屬刑法
    分則加重之性質而成為另一獨立之罪，該罪名及構成要件與
    常態犯罪之罪名及構成要件應非相同，有罪判決自應諭知該
    罪名及構成要件。準此，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即
    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
    加重其刑而成為獨立之另一罪名。查被告行為時業已成年，
    甲○則為未滿18歲之少年，此有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
    對照表附卷可查，且甲○曾告知被告伊仍就讀高中二年級，
    為被告所自承，被告自對甲○為未滿18歲之少年一節有所認
    知。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
    2條第1項、刑法第224條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猥褻罪
    。
　㈡被告對甲○所為撫摸大腿、胸部、要求甲○親吻其臉頰、親吻
    甲○嘴唇等犯行，係基於同一強制猥褻之犯意，且犯罪時間
    、地點相近，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
    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
    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
    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已有對心智缺陷之女
    子，以違反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行為之前科紀錄（未構成累
    犯），有本院102年度侵訴字第136號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
    院103年度侵上訴字60號判決書在卷可徵（本院卷第157至17
    7頁），竟未引以為誡，且仍未知尊重他人（特別是未成年
    人）之性自主意願及身體自主權，本案再度為圖一己性慾之
    滿足，利用未滿18歲之甲○對老年人之善意，而違反甲○之意
    願，對甲○為上開猥褻行為，造成甲○心理上難以抹滅之傷害
    ，尚需接受學校老師輔導等情，足認被告犯罪所造成之危險
    或損害非輕，應嚴予非難，且被告犯後飾詞狡辯，並於本院
    審理程序中一再刺激甲○情緒（本院卷第122至126頁），造
    成甲○二度傷害，難見被告有絲毫悔意，更未與甲○達成調解
    或賠償甲○所受損害，兼衡甲○希望被告入監、判重一點之量
    刑意見（本院卷第37、134頁），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
    自述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現無業、經濟來源為其妻子及成
    年小孩、經濟狀況小康等一切情狀（本院卷第143頁），量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立宇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靖茹  
　　　　　　　　　　　　　　　　　　法　官　丁智慧
　　　　　　　　　　　　　　　　　　法　官　陳怡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蔡明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7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民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76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犯罪事實
一、乙○○於民國112年11月11日12時40分許，在臺鐵臺中站前之成功路口公車站，發現AB000-A112679（00年0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也在該處等候公車，乙○○遂與甲○攀談，並要求甲○互加通訊軟體LINE之好友，經甲○同意後而取得甲○手機互加聯絡人，此時甲○等候之75號公車（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大客車）進站，甲○旋即上車，乙○○亦跟隨上車，甲○上車後原本坐在公車司機後方之坐位，然乙○○邀請甲○與其一起坐到公車後排位置，甲○不疑有他，而同意坐在公車最後一排左側靠近窗戶之座位，而乙○○則坐在甲○右側之靠近走道位置。甲○與乙○○於聊天過程中，告知乙○○伊目前仍就讀某高中二年級（校名詳卷），乙○○因而知悉甲○為未滿18歲之少年，竟仍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未經甲○同意即徒手撫摸甲○之大腿、並徒手伸入甲○內衣撫摸甲○之胸部，甲○不願接受乙○○之猥褻行為，惟擔心斷然拒絕乙○○將遭受不利，僅口頭向乙○○表示「你可以先不要這樣嗎」，然乙○○竟進一步試圖將手伸入甲○之內褲撫摸伊陰部，甲○見狀遂以隨身包包護住其下體，阻止乙○○之侵犯。
二、甲○因對臺中路況不熟，若未能於目的地站牌下車恐將迷路，是甲○見伊目的地站牌即將到站，起身欲下車，然乙○○卻以身體阻擋甲○通過，並拉住甲○之手阻止甲○下車，要求甲○一同前往日月潭遊玩，甲○見乙○○不願讓伊離開，遂假意提議若乙○○讓伊去補習班上課1小時，之後便與乙○○同去等語，請求乙○○讓伊下車，此時乙○○接續先前對少年強制猥褻之犯意，遂要求甲○親吻其臉頰，甲○為求脫身並取信乙○○，不得不依乙○○之指示親乙○○之臉頰示好，乙○○始同意讓甲○下車。
三、隨後甲○與乙○○在臺中市南區黎明向上路口公車站下車後，乙○○竟仍繼續糾纏甲○，於同日13時35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前，乙○○接續同一對少年強制猥褻之犯意，要求甲○親其臉頰，甲○為求脫身，擔心拒絕乙○○將遭受不利，因而不得不隔著口罩以嘴碰觸乙○○之臉頰2次，然乙○○竟向甲○稱「你這樣沒有誠意」，並徒手扯下甲○之口罩，違反甲○意願，親吻甲○之嘴唇，並試圖伸入舌頭至甲○口中，甲○遂緊閉牙門阻止乙○○進一步侵犯，乙○○為上開強制猥褻犯行得逞後，始同意甲○離開前往補習班上課，甲○脫身後迅速進入補習班（住址詳卷），並向同學張○○、周○○、黎○○、荊○○等人哭訴遭侵害之過程，並提供乙○○之LINE帳號照片佐證，補習班老師張○○、賴○○等2人獲悉上情後，隨即與黎○○共同外出追尋乙○○下落，此時乙○○不知東窗事發，仍在補習班附近之某彩券行等候甲○下課，張○○、賴○○在上開彩券行發現乙○○後，當場質問乙○○所為強制猥褻犯行，乙○○見事跡敗露，旋即逃離現場。
　　理　　由
一、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乙○○固坦承其曾於112年11月11日12時40分許，在成功路口公車站與甲○共同搭乘車牌號碼000-00號之75號公車，期間其邀請甲○至公車最後一排同坐，甲○坐於左側靠近窗戶之座位，被告則坐在甲○右側靠近走道之位置，甲○在公車上曾告知被告伊目前就讀某高中二年級，及甲○曾戴著口罩親被告臉頰，後兩人一同於黎明向上路口公車站下車，甲○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之彩券行前，甲○再次戴著口罩親吻被告臉頰2次，被告則向甲○稱「你這樣沒有誠意」等語，是第3次親吻未隔著口罩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公訴意旨所指犯行，辯稱：我沒有恐嚇也沒有威脅甲○，是甲○心甘情願親我的，我也沒有摸甲○大腿、胸部或舌吻，在公車上是甲○主動提出要加我的LINE，如果甲○不願意，為何在公車上或下車後人那麼多甲○都沒有求救，甲○離開時我覺得她很高興。本案證人全部都是甲○的老師或同學，我覺得對我很不公平等語。經查：
　㈠前開被告與甲○於112年11月11日12時40分許搭乘75號公車之過程及下車後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前發生之事，有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他卷第7至15、35至40頁，本院卷第109至133頁)、證人即甲○之老師張○○、賴○○及甲○之同學黎○○、荊○○、張○○、周○○於警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可佐(偵卷第51至53、61至63、71至73、81至83、91至95、97至101、175至182頁)；並有甲○手繪之公車位置圖、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偵查隊刑案照片黏貼表、112年11月11日道路監視器影像截圖、被告LINE頭貼照片、證人張○○、賴○○、黎○○拍攝被告錄影畫面截圖、甲○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月9日刑生字第1136003514號鑑定書、告訴人衣物採樣照片(偵卷第49、103至109、111、147至150、151)、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關係人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疑似性侵害案件證物採集單、性侵害案件驗證同意書、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112年11月11日受理疑似性侵事件驗傷診斷書、臺中市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訊前訪視紀錄表、刑事案件證物採驗112年11月12日中市警四分偵字第112679號紀錄表、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偵查隊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偵查隊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偵不公開卷第3、5、7、11、13至17、19至22、27、29至30、31、33頁)、113年度院保字第1060號扣押物品清單、檢察官勘驗筆錄及GOOGLE地圖2張(本院卷第31至32、151至155頁)在卷可證，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雖否認有何對少年強制猥褻犯行，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有證人甲○指證明確：
　⒈證人甲○於警詢中證稱：當天我要搭乘75號公車，被告過來跟我搭話，我們有聊到我家狗的事，我給被告看手機裡狗的照片，被告突然拿走我手機說要加我LINE，我想是阿公加LINE沒關係，後來被告跟我一起上了75號公車，一開始我坐在公車前段，被告拉我的手跟我說坐後面比較寬敝，我覺得被告白髮蒼蒼是老人家，很和善，跟他到後面應該沒關係，所以我就跟被告到公車最後面最右邊的座位坐，被告坐在我右手邊，把我要出入的地方都卡住了，一坐下來被告就開始把他的左手從背後放我左肩上摟抱我，一邊跟我聊天，然後被告左手開始往下伸進衣服摸我腰腹部，然後為了要打消被告對我的性慾，我故意跟他說我肉肉的沒什麼好摸，沒想到被告的右手開始摸我的右大腿，接著想從我的褲子伸進去摸我重要部位，我立刻用我的包包擋住不讓他摸，被告的右手就換伸進衣服及内衣摸我兩邊的胸部及捏我的乳頭，他從一開始上車就開始摸我直到我下車，過程大約40分鐘。在公車要到黎明路向上路站的前5站，我覺得自己要想辦法下車，我開始跟被告假裝友好跟他約定，請他等我下課再跟他出去，原本請被告等我4小時，被告跟我討價還價到等我1個小時，他才同意讓我離開去跟老師請假，被告叫我親他，我不知道被告有無帶兇器，我怕我出聲或拒絕被告會傷害我或對我不利，且被告堵在我座位旁我沒辦法離開，為了可以下車，就親了他3下。13點20分到黎明路向上路站，被告跟我一起下車，我加快腳步要去上課，被告把我拉至臺中市○○區○○路○段0000000號間其中一根騎樓柱子後面叫我親他，我一開始隔著口罩親他臉頰，可是被告把我口罩及自己的口罩拉下來，強吻我的臉頰及嘴巴，被告想把舌頭伸進我嘴巴，可是我用力閉緊所以他沒有得逞，我覺得很噁心。我覺得一定要在黎明路向上路站下車，因為我不是臺中人，我只知道這站，如果錯過我就會迷路，這是我唯一可以逃離的機會，所以我就讓被告摸讓被告親。我到寵物店就開始哭並和我老師說事情的經過，老師就衝出去錄影並質問被告為何騷擾他學生等語(他卷第7至15頁）。
　⒉甲○於偵查中具結證稱：112年11月11日我在火車站前等車，被告突然跑出來問我要去哪裡，我說要去寵物證照的美容班上課，被告就說他可以載我去，還說證照都沒有用，我本來以為只是一般跟老人聊天，就將我手機內寵物狗的照片給被告看，不料被告突然將我手機搶走，說要加我的LINE，還說以後要約我去日月潭玩，還要我今天去日月潭不要上課，我想說我的車快來了，而且加了LINE之後也可以刪掉，就同意被告拿我的手機開啟LINE的QRCODE，再拿被告的手機掃我的碼，後來75號公車來了，被告跟著我上車，我當時坐在司機後方第一排，被告要我跟他一起坐在最後面一排，我的左邊是窗戶，被告坐我右手邊，被告突然將手繞過我的後背放在我左肩上，右手放我的大腿，最後把手伸進我內衣內，摸我的兩側乳頭，有揉也有摳，被告還試圖撫摸我的下體，但我用隨身攜帶的工具包用力護住下體，所以被告才沒得逞。過程中被告用聊天的方式說他很有錢，女兒在做銀行，還要我當他第3個女兒，我想說可能遇到變態，萬一我反抗他會有武器會傷害我，我當下覺得很噁心（甲○落淚），我想逃，但不知道怎麼逃，我後來想到要讓被告信任我，我就試圖與被告談判，騙被告說要請假，讓我可以跟被告出去，被告一開始還不相信我，我為了取信於被告，不得不主動親他的臉頰，讓被告相信我願意與他出去，還說讓我上一小時的課，之後我就跟被告去日月潭，被告最後才同意讓我下車，並讓開他的位置，讓我走下公車，被告一路持續摸我的肚子及胸部、手、大腿，及身體隱私部位，直到我下車為止，過程大約有40分鐘。我後來在黎明路與向上路口下車，被告也追下車，要我親他的臉頰，我為了脫身，不得不配合被告，我戴著口罩親被告的左右臉頰各一次，結果最後被告將我的口罩拉下，直接親吻我的臉頰及嘴唇，還試圖將舌頭放進我的嘴巴，但我嘴巴緊閉，被告還是有將舌頭抵住我的牙齒。我事後將這件事情告知補習班的女性員工，員工就去通報老師張○○、賴○○，當時另外一個學姐有拿手機去拍被告的照片給我確認，我說就是照片中的男子，之後老師才憑照片去質問坐在彩券行的被告，彩券行距離寵物店約200公尺，賴○○老師就拿手機開啟錄影，質問被告為何要對我性騷擾，被告對老師說我都是自願的，之後被告就站起來走掉了等語(他卷第35至40頁)。
　⒊復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112年11月11日星期六，大約中午12點40分左右，我在臺中火車站成功路口等公車要去證照班上課，我只知道上課寵物店的店名，不知道地址，我都固定坐75號公車，在固定的站牌下車，並走固定的路線。當天被告突然搭訕我，我想說被告是老人家，可能是小孩不在，很無聊，想說老人家多陪伴一下，就跟他講一下話這樣。被告問我是大學生嗎，我說不是，我告訴被告我讀某高中二年級，等車的時候被告拿我的手機加LINE，公車來了之後，被告跟我一起上車，還說「走，我們去什麼日月潭，不要上證照班了」，我就跟他說不行，一開始我坐在公車前排前面最靠窗的位子，被告就突然說要跟我說什麼事情，叫我去公車最後面講，我就想說應該沒什麼差，我那時候坐在最左邊也是靠窗，是被告叫我坐裡面，坐下後被告開始碰我，先用左手我背後繞過去碰我肚子，將手伸進我衣服和胸罩內摸我的胸部，又用右手想要伸進我褲子，我用工具包把被告的右手壓住，跟被告說「你可以先不要這樣嗎」，當時公車上沒什麼人，我們座位的右前方有1個阿姨，但我不敢跟阿姨講，因為我怕被告有帶武器，我想說跟被告聊天讓他分散注意力，被告好像說他家裡有3、4個小孩，然後有個女兒是銀行的負責是做收銀的，家裡很有錢，說這些話的過程被告還是環抱我，身體貼我非常近，我不敢跟被告說不要，但我會扭一下身體反抗，講其他的事情讓被告不要再繼續這樣對我，過程大約3、40分鐘。後來我說我需要下車了，被告就一直拉住我的手說「不要不要」，然後把位子給堵起來了，我為了讓被告放我下車，就跟被告說「我媽媽繳錢讓我補證照班，你讓我上個4小時」，被告說「不要」，我說「不然2個小時」，被告又說「太久」，然後我說「1小時，很快回來找你」，被告才讓我在黎明路向上路口站下車，被告也跟著我下車，我下車後走很快，想要快點去證照班請人求助，被告在臺中市○○路0段000號中華電信的柱子後面拉住我的手，說「親一下」，一開始我有戴口罩，被告把我口罩拉下來強吻我，被告還想要把舌頭放進來，我把我嘴巴閉緊緊的，然後就很噁心，我有拉衣服起來擦。那時候我學姐姓荊，大概在公益彩券這邊說她有看到，我也有看到學姐，可是我又不知道怎麼講。我與被告不認識，被告看起來是阿公那輩的人，當天只是想說被告是老人家，因為我們家本身家庭就是會尊重年長的人，基於此想法我才跟被告互動等語（本院卷第109至133頁）。
　⒋綜觀甲○歷次證述關於伊與被告互動之前因後果、細節均屬一致，就案發經過均能為具體詳細之描述，並無任何抽象、避重就輕或誇大情節之說詞，且甲○證述之互動過程、聊天內容亦多與被告所述相符（本院卷第123至125、140頁），甲○證述自難謂為虛妄。另甲○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期日作證時亦均有因敘及案發過程而情緒激動、哭泣之情（他卷第36頁，本院卷第124頁），此與一般性犯罪被害人於事後陳述、回憶自己身體遭侵犯過程時，情緒上常會出現波動之真摯反應相當。況甲○與被告素不相識，且年齡差距甚大，無任何誣指被告之動機，甲○對有無遭受強制猥褻此係關乎個人重要名節一事，倘非確有其事，衡情當不至虛構自身遭猥褻之情節，自毀清譽。佐以甲○當日穿著之衣服，測出與被告DNA-STR型別相符之男性染色體，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月9日刑生字第1136003514號鑑定書及衣物採樣照片附卷可查(偵卷第147至150、151)，益徵甲○前揭證述被告違反伊意願拉下口罩對伊為親吻之強制猥褻行為後，甲○用衣服擦拭一事屬實。
　㈢本案並有證人即甲○之老師張○○、賴○○及甲○之同學黎○○、荊○○、張○○、周○○證述可資補強：
　⒈性犯罪通常具有隱密性，若案發當時僅有被告與被害人二人在場，事後常有各執一詞，而難辨真偽之情形。被害人以證人身分之陳述，雖非無證據能力，然其證言是否可信，事實審法院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查明其指證是否確與事實相符。亦即被害人之指證，仍須有補強證據以保障其憑信性。所謂補強證據，固須與被害人所指證之被害事實具有關聯性，且不具同一性之證據，始具補強證據之適格。而證人轉述被害人所陳關於被性侵害之事實，雖非依憑自己之經歷見聞，而係聽聞自被害人所述，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重覆性證據，應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然證人所述該性侵害事實以外之相關事實，既係證人親自見聞之事，如與被害人所指證之被害事實具有關聯性，自得為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99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茲所謂之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被害人指述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指述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充分。
　⒉上開證人等均於偵查中具結證述甲○於案發當日進入寵物店後即哭泣訴說遭受陌生男子猥褻，情緒非常激動、緊張、害怕，證人張○○、賴○○及黎○○追至彩券行質問被告後，被告旋即離開現場等節；證人黎○○、荊○○並證述其等於買飲料路上看見被告在親吻甲○，當時感到很訝異為何一個老人家會親吻年紀可以當他孫女的女生等語(偵卷第175至181頁)。上開證人等雖為甲○之證照班老師及同學，然非甲○之至親好友，平日交情應屬有限，又與被告素不相識，並無刻意構陷被告之動機，且均經具結作證，應無甘冒偽證罪責而為不實證述之動機，是渠等證詞均應可採，而可補強甲○上開證述之憑信性。
　㈣被告上開辯稱不可採之理由：
　⒈被告雖辯稱甲○係自願、主動親吻，然甲○已明確證述當日被告觸摸伊大腿、胸部及親吻之行為均違反伊意願，已如前述。再觀被告與甲○案發當日係第一次見面，被告為年近六旬之中老年男性，甲○則為就讀高中之花樣少女，2人年紀相差甚遠，殊難想像被告對甲○有何異性魅力足以吸引甲○主動親近被告。被告雖辯稱甲○在公車上及下車後均未呼救，不合常理等語，然甲○於偵審中一再證述伊僅知固定之站牌及路線，且伊擔心被告持有武器，恐其不悅會對伊不利，因此不敢大聲呼救或反抗，然甲○曾向被告稱「你可以先不要這樣嗎」等語表示拒絕，亦於被告欲摸伊陰部時，以包包阻擋，顯見被告於公車上撫摸甲○胸部、大腿之行為均係違反甲○之意願，且為被告所明知，被告竟然又於甲○要求下車時堵住甲○坐位，因而造成甲○性自主決定意願受妨害且心理受到壓制，甲○為圖順利下車始而隔著口罩親吻被告，自難認係基於甲○之真摯同意。
　⒉又被告與甲○下車後於黎明路向上路口站牌附近，被告自承其曾對甲○稱「你這樣沒有誠意」等語，因而被告與甲○未隔口罩親吻1次。然被告與甲○既無任何交情，亦無交往關係，被告有何立場及理由要求甲○應脫掉口罩親吻被告始「有誠意」？顯見被告係見甲○年紀甚輕、不敢嚴正拒絕或激烈反抗，並利用甲○急欲脫身且不熟悉地理環境之弱勢處境，「軟土深掘」而進一步侵犯甲○，更證明被告辯稱其未違反甲○意願一節荒謬而不可信。
　㈤綜上，被告所辯顯屬事後卸責之詞，無足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㈥至被告聲請調閱112年11月11日案發當日之公車及黎明路向上路口站牌周邊店家監視器，以佐證被告當日未違反甲○意院等語，惟案發當日被告與甲○所乘坐之75號公車，車上監視器因跳錄而未留存等情，有臺中市政府第四分局偵查隊公務電話紀錄表可佐（偵卷第115頁），自屬調查不能。又當日被告與甲○在黎明向上路口公車站下車後所發生之事，已有前開證人等明確證述在卷，本案依前述證據資料，事證已明，被告此部分之聲請核無調查必要，應予駁回。
二、論罪科刑：
　㈠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所為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當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而成為另一獨立之罪，該罪名及構成要件與常態犯罪之罪名及構成要件應非相同，有罪判決自應諭知該罪名及構成要件。準此，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即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而成為獨立之另一罪名。查被告行為時業已成年，甲○則為未滿18歲之少年，此有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附卷可查，且甲○曾告知被告伊仍就讀高中二年級，為被告所自承，被告自對甲○為未滿18歲之少年一節有所認知。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刑法第224條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猥褻罪。
　㈡被告對甲○所為撫摸大腿、胸部、要求甲○親吻其臉頰、親吻甲○嘴唇等犯行，係基於同一強制猥褻之犯意，且犯罪時間、地點相近，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已有對心智缺陷之女子，以違反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行為之前科紀錄（未構成累犯），有本院102年度侵訴字第136號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3年度侵上訴字60號判決書在卷可徵（本院卷第157至177頁），竟未引以為誡，且仍未知尊重他人（特別是未成年人）之性自主意願及身體自主權，本案再度為圖一己性慾之滿足，利用未滿18歲之甲○對老年人之善意，而違反甲○之意願，對甲○為上開猥褻行為，造成甲○心理上難以抹滅之傷害，尚需接受學校老師輔導等情，足認被告犯罪所造成之危險或損害非輕，應嚴予非難，且被告犯後飾詞狡辯，並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一再刺激甲○情緒（本院卷第122至126頁），造成甲○二度傷害，難見被告有絲毫悔意，更未與甲○達成調解或賠償甲○所受損害，兼衡甲○希望被告入監、判重一點之量刑意見（本院卷第37、134頁），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自述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現無業、經濟來源為其妻子及成年小孩、經濟狀況小康等一切情狀（本院卷第143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立宇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靖茹  
　　　　　　　　　　　　　　　　　　法　官　丁智慧
　　　　　　　　　　　　　　　　　　法　官　陳怡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蔡明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